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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自然规划发〔2024〕1 号

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印发《淄博市森林草原防火工作

标准体系》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管委会，

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淄博市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标准体系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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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标准体系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建立规范化、标准化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体

系，全面提升全市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能力，根据《森林防火

条例》、《草原防火条例》、《山东省实施〈森林防火条例〉办

法》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

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标准体系。

第二条  本标准体系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市区

外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。

第二章  目标管理

第三条  坚持“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、生命至上、安全第

一”的工作方针，建设聘用规范、素质过硬、防控有力的森林

草原防火队伍，完善“水灭火管网、防火道路网、通信联络网、

预警监测网、林火阻隔网”五网建设，形成宣传教育广泛、防

火队伍健全、基础设施完善、火源管控严格、预警监测高效、

物资装备精良、应急响应及时的森林草原火灾防控体系，全

市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 0.9‰以内，草原火灾受害率控制

在 2‰以内。

第四条  坚持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，落实各级林长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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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，分级负责，属地管理，建立市、区县、

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四级挂包机制，全面压实防火责任。

第三章  队伍建设

第五条  坚持“专群结合、以专为主”原则，立足新形势

下森林防火工作需求，建设森林防火专业队伍和护林员队伍。

森林防火专业队员由区县级人民政府聘用，护林员由区县级

或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聘用。

第六条  按照森林防火重点区县 50 人、重点镇（街道）

25 人以上标准，组建森林防火专业力量，负责火灾防控和火

情早期处置。接到扑火任务后能在 10 分钟内集结，且出勤

率不低于 90％。

第七条  国有林场按面积 1 万亩以上（含 1 万亩）5 万

亩以下不少于 50 人、5 万亩以上（含 5 万亩）不少于 100 人

的标准，建设森林防火专业队伍，1 万亩以下按实际工作需

要配备。防火期内，靠前驻防、集中食宿。

第八条  按照每 500 亩林地不少于 1 人的标准，配齐配

强护林员队伍，保障薪酬待遇，配备必要的防灭火装备，实

行网格化管理。

第四章  设施建设

第九条  加强水灭火管网建设，依托地形合理布局建设

塘坝、蓄水池、储水罐等设施，满足就近取水需要。在林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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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部位铺设输水管道，埋设消防栓，结合水源地建设，实

现取水半径不超过 500 米。坟墓集中区应建设蓄水设施，并

保持水量充足。

第十条  加强林区路网建设，坚持新建与改造相结合，

拓宽硬化简易路，及时修缮损毁道路，打通断头路，构建布

局合理、互联互通的防火应急道路网。实现防火队员徒步不

超过 3 公里半径作业圈，确保物资装备快速到达。

第十一条  加强通信专网建设，在重点林区合理布设专

用频段基站、基地台，增加手持终端数量，建成以固定基站

为基础，移动基站为补充的专网系统，结合公网和卫星技术，

实现火场通信互联互通。

第十二条  加强预警监测网建设，充分利用卫星遥感、

航空巡护、塔台瞭望、视频监测等手段，构建“空·天·地”立

体化林火预警监测体系，实现重点林区 24 小时实时监测，

全面提升火情监测覆盖率、预警准确率。

第十三条  加强阻隔网络建设，在重点林区、林缘以及

重要设施等关键部位科学规划建设防火隔离带。充分利用山

脊、沟谷、塘坝、林区道路等有利条件，建设自然、工程、

生物相结合的林火阻隔系统。林火阻隔带最窄处应不小于 15

米，重点林区林火阻隔网单片面积应不大于 100 公顷。

第五章  预警监测

第十四条  森林防火重点单位应建设林火预警监测系

统，增设防火视频监控和智能语音卡口，及时更新升级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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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，采用红外探测、热点感应、智能识别、自动定位等技

术，建设完善林火视频监控平台。

第十五条  森林防火重点单位按照每万亩林地建设 1 座

火情观测瞭望台的标准，合理选点建设，每个瞭望台至少配

备 2 名工作人员，配齐必需的设施设备，满足 24 小时监测

瞭望需要。

第十六条  在林区重点部位和必经路口设立固定防火

检查站，面积一般为 10—20 平方米，防火紧要期，应增设

临时检查站，每处检查站至少配备 2 名工作人员，并设置火

种收缴箱、灭火机具等设施设备。

第六章  火源管控

第十七条  进入防火期，森林防火重点区县应发布禁火

令，并按规定设置“禁火区”标志，防火紧要期，应发布封山

令。除按规定批准的计划用火外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林

区内和距离林区边缘 500 米范围内实施野外用火行为。

第十八条  坚持源头治理，扎实开展“五清”行动，零散

坟头清理范围在 30 米以上，林缘、集中墓地清理宽度不低

于 100 米，防火隔离带、道路两侧清理宽度不低于 50 米。

倡导移风易俗，探索推行重点林区散坟外迁和集中管理，在

坟墓集中区和公墓设置焚烧炉，从源头上杜绝火灾隐患。

第十九条  强化过程管控，全面落实“把住路、守住山、

看住人、盯住坟、管住火”防控要求，严禁火源进入林区，在

重点部位设置围墙、栅栏、铁丝网，实施硬隔离，对重点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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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责任到人、重点管控。

第二十条  严格野外用火审批，严查野外用火行为，严

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。坚持有烟必查、有火必罚、有责必究，

从严从重从快查处故意纵火、失火烧山等违法行为，构成犯

罪的，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章  值班值守

第二十一条  防火期内，森林草原防火重点单位要严格

落实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做好情况处置和监督管

理，每天不定时检查、调度辖区内人员值守及防火工作落实

情况，及时准确报告工作信息并做好记录。

第二十二条  严格落实“有火必报”制度，值班人员接到

火情信息后，立即核查、准确掌握火情情况，及时报送相关

信息，协调做好火情早期处置工作，杜绝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。

第二十三条  防火检查站、瞭望台值守人员应坚守岗位、

履职尽责，对进入林区人员、车辆严格检查登记，积极做好

宣传引导、火种收缴等工作，同时密切关注野外用火动向，

严加防范，及时报告并制止违规用火行为。

第八章  监督检查

第二十四条  建立森林草原防火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，

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进行明查暗访，实行领导分片挂包责任

制，在春节、清明节等重大节日和重点时段驻点蹲守，对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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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形成闭环管理。

第二十五条  建立公安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应急、消防

救援等多部门联防联动机制，防火期内成立联合督导检查组，

密切协同联动，形成工作合力，依法严厉打击野外违规用火

行为，查处森林草原火灾案件并予以通报。

第九章  应急响应

第二十六条  森林草原火险蓝色、黄色、橙色、红色预

警发布后，各级应立即启动相应的预警响应，落实防范措施，

严格火源管控，加强预警宣传，各级防灭火队伍进入待命状

态，做好火灾扑救准备工作。

第二十七条  上级通报、林火监测及其他渠道获取的火

情信息，应立即组织人员开展调查核实，并在 30 分钟内逐

级反馈核查情况，随后应至少 1 小时续报 1 次，火情态势出

现重大变化时要立即续报，直至火情消除、终报完结。

第二十八条  火情发生后，按照“报扑同步”原则，立即

组织开展火情早期处理，根据火情发展态势启动森林草原火

灾应急预案，确保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。明火扑灭后，在森

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彻底清理余火，并安排

充足人员看守火场不少于 48 小时。

第二十九条  加强防火物资储备，构建以区县物资储备

为基础，镇（街道）物资储备为补充的防火物资储备体系。

森林草原防火重点区县应储备 500 万元以上物资，储备库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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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不低于 100 平方米，重点镇（街道）应储备 50 万元以上

物资，储备库面积不低于 50 平方米。国有林场应结合实际，

建设物资储备库，储备必要防灭火物资。

第十章  宣传教育

第三十条  加强教育培训，森林草原防火重点区县每年

至少开展 1 次防火业务培训，培训对象涵盖森林草原防火重

点镇（街道）、重点村（社区）防火工作业务骨干等。

第三十一条  强化媒体宣传，防火期内充分利用广播、

电视、报刊和新媒体平台，多角度全方位进行防火宣传，在

主流媒体开设防火专栏，发布防火信息，曝光违规用火处罚

案例，加强警示教育。

第三十二条  拓展宣传领域，广泛开展防火宣传“进林区、

进校园、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农村、进农户”六进活动。重点

时段开展森林草原防火“宣传月”、“宣传周”等活动，针对不

同群体，通过专题讲座、农村广播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，营

造浓厚舆论氛围。

第三十三条  完善宣传标识，在林区道路、进山路口、

村镇驻地、墓地周边、高速路口等重点区域设置标牌、悬挂

条幅、喷涂标语，重点林区道路两侧每 500 米设置 1 处宣传

标识，防火重点镇（街道）固定宣传标识数量每万亩林地不

少于 50 处。涉林景区入口设置防火警示牌，门票加注防火

提示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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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 附  则

第三十四条  本标准体系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

解释。

第三十五条  本标准体系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淄博市森林草原防火重点单位名单

2.森林草原防火重点单位队伍建设标准

3.森林草原防火重点单位装备配备标准

4.森林草原防火重点单位设施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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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淄博市森林草原防火重点单位名单

一、区县

张店区、淄川区、博山区、周村区、临淄区、桓台县、

沂源县、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

二、镇（街道）

张店区：湖田街道。

淄川区：洪山镇、昆仑镇、龙泉镇、罗村镇、寨里镇、

岭子镇、太河镇、西河镇。

博山区：池上镇、源泉镇、博山镇、石马镇、八陡镇、

白塔镇、域城镇、山头街道、城东街道、城西街道。

周村区：王村镇、南郊镇。

临淄区：金岭回族镇、金山镇、凤凰镇、辛店街道、齐

陵街道。

桓台县：起凤镇、荆家镇。

沂源县：南麻街道、历山街道、南鲁山镇、鲁村镇、大

张庄镇、燕崖镇、中庄镇、西里镇、东里镇、张家坡镇、石

桥镇、悦庄镇。

高新区：四宝山街道、中埠镇。

经济开发区：傅家镇、沣水镇。

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：萌水镇、商家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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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国有林场

市鲁山林场、市原山林场、淄川区国有林场、临淄区垢

皋林场、沂源县鲁山林场、沂源县织女洞林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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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森林草原防火重点单位队伍建设标准

类型 条件 标准

年龄≤50 周岁

基本条件

学历：高中（或相当于高中）以上

体能 3 公里越野≤25 分钟，5 公里越野≤40 分钟

熟练使用通讯设备，进行简单维修保养

熟练使用扑火机具，进行必要日常维修保养

熟悉地理和气象知识，会识图读图，准确判定方向

技能

具备火场紧急避险、自救等安全技能

在责任区域开展流动防火巡查

宣传森林防火等方面的法规政策

发现火情及时报告并进行早期处置

森林防火

专业队员

职责

配合开展火灾的扑灭工作

年龄≤60 周岁

熟悉周边林情、山情、村情、民情基本条件

具备护林防火、安全防范基本技能

宣传森林草原防火等方面的法规政策

开展日常管护并做好记录

对进入林区人员宣传引导、劝阻检查、收缴火种

护林员

职责

及时报告、处置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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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森林草原防火重点单位装备配备标准

注：市属国有林场参照重点区县标准建设，区县国有林场参照重点镇（街道）

标准建设

标准

装备种类 配备装备

重点区县 重点镇办

水罐车

（载水量≥4 吨）
≥3 辆 ≥2 辆

运兵车 ≥5 辆 ≥2 辆车辆

物资装备运输车 ≥2 辆 ≥1 辆

高压水泵 ≥5 台 ≥2 台

串联水泵 ≥10 台 ≥5 台水泵

便携式水带

（口径 40 毫米）
≥5000 米 ≥3000 米

风力灭火机 ≥50 台 ≥25 台

背负式水枪 ≥50 部 ≥25 部

油锯 ≥60 台 ≥30 台

2、3 号工具 ≥100 把 ≥50 把

无人机 ≥2 架 ≥1 架

其他装备

对讲机 1 台/人 1 台/人

消防头盔 2 个/人 2 个/人

阻燃口罩 2 个/人 2 个/人

护目镜 2 个/人 2 个/人

照明工具 2 个/人 2 个/人

防火装备

防火服/手套/鞋 2 套/人 2 套/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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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森林草原防火重点单位设施建设标准

设施类型 设施种类 建设标准

阻隔网密度 每公顷≥4.7 米

阻隔系统

宽度 ≥30 米

路网密度 每公顷≥3.1 米

宽度 ≥5 米防火道路

回车场 每公里≥1 处

建筑面积 10-20 平方米

防火检查站

设施设备
桌椅、登记簿、防火码、阻拦杆、警示牌、火种收缴

箱、火种金属探测器、灭火机具

输水管网

水灭火设施

水源

取水半径≤500 米

合理设置取水码头，满足消防车取水需要

结构 上下双层，采用永久性钢结构或砖石结构

瞭望台

观测半径
观测半径 10 公里左右

瞭望台之间重叠覆盖面积≥1/3

监控半径 ≥10 公里

应用功能 可见光、热成像视频监控

覆盖范围 每万亩≥1 处，重点林区覆盖率≥85%

焚烧炉 面积 ≥5 平方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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